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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人：刘世环                   兴农提字〔2024〕12号           

A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开
关于县十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第94号建议的答复
尊敬的胡启斌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将古龙岗镇艾草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项目库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三农”工作重要论述，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“三农”工作的总抓手，聚焦加快推进乡村产业振兴，紧紧围绕“135”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布局（即以富硒芦笋为主的首位蔬菜产业，以脐橙、油茶、生猪为主的三大主导产业，以灰鹅、茶叶、烟叶、蜂蜜、富硒大米为主的五大特色产业），集中资源、整合力量，持续加大产业发展投入，不断优化扶持政策，着力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高效发展，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步伐。

艾草产业种植面积较为分散，已出台的《关于明确2024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到户奖补政策的通知》（兴巩字〔2024〕2号）延续了2023年政策，即新植中药材（含艾草）1亩（含）以上的，奖补400元/亩，鼓励脱贫户和监测对象发展种植。结合我县艾草实际种植情况，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连续作出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、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的决策部署，大面积推广种植容易与耕地用途发生冲突，因此不建议将享受范围扩大至给所有种植户。
艾草产业加工仓储建设项目纳入了兴国县2021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库，已安排资金20万元；艾草仓储加工基地（一期）项目纳入了兴国县2022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库，已安排资金320万元。
感谢您对兴国县农业农村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，希望今后多提宝贵意见。

附：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（单位印章）

2024年6月28日
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，县政府办公室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兴国县农业农村局 07975322965

 附件4
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人大代表建议号码:第94号

	代表姓名
	胡启斌
	通讯地址
	古龙岗镇

	联系电话
	15207971001
	邮政编码
	

	建议标题
	关于将古龙岗镇艾草产业纳入

乡村振兴项目库的建议

	建议编号
	94
	分类A1A2A3

 B1B2 C1C2
	A1

	承办单位
	兴国县农业农村局
	通讯地址
	潋江镇长冈西路

	联系电话
	0797-5322965
	邮政编码
	 342400

	代表对办理情况的反馈意见

	满意。



	满 意
	√
	基本满意
	 
	不满意
	 

	备注：请在相应的反馈栏内打“√”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签名：

     年　月　日
注：此表一式四份，请代表将意见表寄承办单位一份，县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一份，县政府办公室一份，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一份。


